
为规范交通运输市场
秩 序 ，本 局 对 非 法 营 运 案
件 依 法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决
定。因下列当事人登记地
址无法联系且其他方式无
法送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》第 六 十
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之
规定，现对《行政处罚决定
书》公告送达。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公 告 送 达
一、公告送达当事人 二、法律告知

1.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2. 当事人应自送达之日起
15 日内到本局（地址：拉萨市金
珠中路 13 号；联系电话：0891-
6862520）接受处理、缴纳罚款。
逾 期 每 日 按 罚 款 额 3% 加 处 罚
款。

3.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在
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拉萨市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 6 个月内
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
政诉讼。复议、诉讼期间不停止
执行。

4. 逾 期 不 申 请 复 议、不 提 起
诉讼、又不履行的，本局将依法申
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一切法律
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

特此公告。
 拉萨市交通运输局
 2026 年 7 月 10 日

为 保 障 交 通 运 输 行
政执法权威，维护市场秩
序，本局对已生效但当事
人逾期未履行的交通运
输行政处罚案件，依法作
出《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
告书》。因下列当事人登
记地址无法联系，或通过
直接/邮寄等方式均无法
送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
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之规定，现对《行政处罚
决 定 履 行 催 告 书》公 告
送达。

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公告送达
一、公告送达当事人

二、催告核心内容 
1. 履行依据：本局此前作出的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见上表）已生效，当事
人逾期未缴纳罚款，亦未申请复议或提
起诉讼。

2. 履行义务：请自催告书送达之日起
10 日内，到本局指定地点（地址：拉萨市金

珠中路 13 号；联系电话：0891-6862520）
足额缴纳罚款及依法加处的罚款。

3. 陈 述 申 辩 ：当 事 人 可 在 收 到 催 告
书 之 日 起 3 日 内 ，向 本 局 提 出 陈 述 、申
辩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权利。

4. 法律后果：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本局
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
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依法申请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
用及法律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 

5. 送 达 说 明 ：本 公 告 自 发 布 之 日 起
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 特此公告。
 拉萨市交通运输局

2026 年 7 月 10 日

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拉税稽罚告〔2026〕43号

西 藏 曲 水 县 洛 顿 觉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（纳 税 人 识 别 号 :

91540124MA7LCHBF3L）:

因采用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

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，现向你公司公告

送达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。

请你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

务局稽查局领取上述文书正本，否则，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，即

视为送达。

地址：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34 号

电话：0891-6325630 0891-6361085

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稽查局

2026 年 7 月 9 日

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
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

拉税稽公字〔2026〕006号
西藏曲水县洛顿觉建筑工程有限

公 司（纳 税 人 识 别 号 :91540124MA7
LCHBF3L）:

对 你 单 位 的 税 收 违 法 行 为 拟 于
2026 年 8 月 10 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
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理法》第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
四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
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:

（一）经查，上游企业于 2023 年 12
月 24 日向你单位开具 1 份增值税电子
普通发票，发票金额：792,079.20 元，
税额 7,920.8 元，价税合计 800,000.00
元。你单位与上游企业并未开展业务。

（二）经查，你单位针对发票所涉
业务未发现资金流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经查，你单位至今仍未提供
2023 年度会计凭证及相关资料，但你
单位承认该发票入账申报的事实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证据 1：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》；
证据2：《税务案件当事人自述材料》；
证据 3：2023 年 12 月取得的增值

税电子普通发票；
证据 4：通讯记录；
证 据 5：2023 年 度 企 业 所 得 税 申

报表；
综上，你单位存在接受虚开增值

税普通发票的行为，需补缴企业所得
税 43,966.22 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
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

（2019 修订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、参照
《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》（税
务 总 局 公 告 2016 年 第 78 号）第 十 三
条 ，《西 南 区 域 税 务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基
准》（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
公 告 2024 年 第 1 号）关 于 偷、虚 开 的
有关规定，应择一重处罚。即若是对
你 单 位 偷 税 违 法 行 为 处 以 少 缴 税 款
70% 的罚款（不配合检查且检查期间
无 主 动 预 缴），应 处 罚 30,776.35 元 。
若是对你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处
以罚款，应处罚 130,000.00 元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
九条“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

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照罚款数额
高的规定处罚。”之规定，拟对你单位处以
130,000.00 元的罚款。

二、你（单 位）有 陈 述、申 辩 的 权 利 。
请在我局（所）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
前，到我局（所）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
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
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若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 元（含
10000 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
的，你（单位）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
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

（所）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
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2026 年 7 月 9 日

★西藏荣巴仓商贸有限公司不慎，将公章丢失，
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：91540122MA6TEYB38H，现 声
明作废。

★洛桑平措不慎，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丢
失，号码为：5400155947，声明作废。

★西藏班戈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
不慎，将开户许可证遗失，户名：西藏那曲班戈县农业
农村局零余额账户，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 司 班 戈 县 支 行 ，核 准 号 ：Z7797000006401，账 号 ：
25300001040000254，声明作废。

特此声明。
班戈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

2026 年 7 月 10 日

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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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 贺 ； 林 芝 市
54040038 号网点中出
二等奖 2 注。


